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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品牌规范利用的建议

【要报要点】当前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迎来品牌化热潮，

但也随之引发公共资源滥用等系列问题。对此，本期要报提出

应当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的理念、规范

商标注册利用市场秩序、开展相关综合治理、重大活动前先行

开展商标布局等建议，维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牌形象，更

好地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。

一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的品牌化现状

（一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迎来品牌化热潮

我国目前现有中华老字号企业 1100 多家。近年来，越来

越多的市场主体在执行文化品牌战略时将优秀传统文化形象

品牌的开发与商标注册作为推进“非遗+产品”的首选经营方

案。例如，2022 年，我国“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申遗

成功后，“茶圣陆羽”迅速被多博物馆、文化节设计成动漫形

象，并在相关活动中予以品牌化利用。2021 年，甘肃省博物馆

基于馆藏文物“马踏飞燕”开发的“铜奔马”形象快速走红网

络，但随即遭遇大量商标抢注与模仿。

（二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品牌纠纷呈现上升趋势

随着传统文化形象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日益凸显，相关

热点事件逐渐增多，法律纠纷层出不穷。2022 年，《光明日报》

有关“李白米线”等商标损害传统文化形象内涵的报导引发社

会广泛关注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调研显示，自 2019 年至 2021

年，仅该院审结的涉传统文化形象商标保护案件便有100余件。

二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品牌热存在的主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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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商标私有”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垄断

借助商标权的私权属性，以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为由限

制他人对相同文化形象资源再利用。例如，少数企业曾长期就

“酒祖杜康”“药圣李时珍”“医圣张仲景”等文化形象重复

诉讼至最高人民法院，严重背离地方政府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形象发展文化产业集群的目标愿景。

（二）“商标抢注”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使用纠纷

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，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的过程

中，非遗传承人、博物馆作为国内挖掘传统文化形象的主要力

量，往往在形象提炼完成后忽视开展商标防御，致使传统文化

形象被恶意抢注或随意使用。例如，近年来四川三星堆博物馆

馆藏青铜面具等文化形象曾被多家企业抢注，使该馆不得不花

费较高成本向商标主管部门提出异议或撤销申请。

（三）“恶搞使用”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贬损

曾经就有企业注册了“屈原猪饲料”“李白爱肥肠”等商

标。将传统文化形象用于特定经营领域，可能会消解其历史文

化价值，甚至会引发篡改、贬损特定文化形象内涵的风险。

三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品牌规范利用的建议

（一）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的理念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属于公共文化资源，只有进行必要

的演绎与再加工，才能实现对其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。因此，

应加强对市场主体合规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的教育宣

传。具体而言：一是从非遗、民间文学艺术和各类馆藏资源中

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进行创意设计，并鼓励各类文化艺术

机构适时开展商标注册；二是挖掘、总结经典传统文化形象背

后的思想内涵、故事情节、记载描述和图画影像，使其形成受

我国《著作权法》保护的各类作品并开展登记，以便相关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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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遭遇抢注时可以有效主张在先权利；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形象进行衍生品开发时，对同时具备功能性与美学价值的衍

生品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保护，对用于包装装潢的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形象注意与在先衍生品的相似性，避免混淆与不正当竞

争指控。

（二）依托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，规范商标注册利用市

场秩序

一是在商标法中设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的特殊保

护规则；二是依托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，制定专门传统文化

形象名录，形成专题数据集合并向社会公开，对名录中的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形象予以特别保护；三是开展传统文化形象资源

评价活动，依据其知名度和使用情况，制定规范传统文化形象

商标注册利用行为的知识产权指南，在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

章中明确商标的注册、使用和保护应以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为前提。

（三）开展针对损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的综合治理

一是对涉及传统文化形象品牌利用的非遗开发、文艺演出

和业务申请等活动，加强审查力度，完善审核程序与审查标准；

二是对以歪曲、恶搞和贬损等方式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

的行为，加大监督力度，一旦发现及时制止，防止不良影响的

扩大；三是加强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》与《著作权法》《商

标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知识产权部门法的协调适用，重

点分析如何通过灵活适用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条款（如《著

作权法》第 4 条、《商标法》第 10 条）实现《非物质文化遗

产法》的立法目的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综合治理提供夯

实执法依据。

（四）在组织国际展会等重大活动前先行开展传统文化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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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商标布局

一是在强化品牌理念塑造的基础上，将有关优秀传统文化

形象提前注册为企业或重点产品商标，并依据潜在风险开展联

合商标、防御商标的注册，构建全面立体的商标体系；二是在

展会期间开展风险监测，重点关注展品商标、产品包装、展台

设计、宣传物料等环节，及时将侵权线索移交会展主办方和当

地执法部门；三是在重大展览活动策划阶段，对中华优秀传统

文化形象的使用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纠纷应对方案。

采用情况:本文于 2023 年 7 月被《文化和旅游智库报》采用

供稿单位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（文化和旅游

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）、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智

库研究项目“地方戏曲线上传播中的知识产权合规

问题研究”课题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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